附件二


認養計畫書









認養單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認養場地：__花蓮市舊鐵道行人徒步區__
申請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認養期程：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_____年_____月_____日，共計_____年。

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	申請單位
	

	聯絡人
	姓名
	

	
	單位
	

	
	職稱
	

	
	聯絡
方式
	電話
	
	傳真
	

	
	
	行動電話
	

	
	
	E-mail
	

	聯絡地址
	
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信及印章）


計畫書內容應含以下項目:
1、 認養單位現況：
2、 認養單位組織編列：組織架構與人員配置說明。
3、 認養維護計劃:認養範圍之管理及日常維護實施計劃。
例如:說明認養範圍場地管理計劃及其外圍一公尺內環境的清潔、場地清潔人員安排與工作分配等清潔維護措施。
4、 認養維護管理人力配置規劃
5、 與管理機關協調計畫
(1) 聯絡窗口規劃：包含人員的建置與聯絡溝通方式。
(2) 主動配合事項：願意主動配合花蓮市公所之事項及配合方式。
(3) 考核結果陳報：每三個月陳報認養維護與使用情形予花蓮市公所。
6、 認養預期效益：
[bookmark: _GoBack]註：請依上開架構填寫，並得增列其他項目。
